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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火电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火电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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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常规燃煤发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包括纯凝机组和供热机

组两类，其它类型火电企业可参照执行。 

2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

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能源消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

标、污染物排放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火电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

技术考核指标。 

火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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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火电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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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火电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火电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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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

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

重点大中型火电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

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否”或完成程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所占的比重，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火电行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环保排放

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指标

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火电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1，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

值见表 2。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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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火电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 

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能源消

耗指标 
35 

纯凝汽机组供电煤耗  35  

湿冷机组 kgce/kWh  0.365 

空冷机组 kgce/kWh  0.375 

供热机组    

不供热期间供电煤耗 kgce/kWh 15 0.380 

年平均热电比 % 20 50 

资源消

耗指标 
25 

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10  

循环冷却机组 kg/kWh  3.84 

直流冷却机组 kg/kWh  0.72 

空冷机组 kg/kWh  0.8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0  

闭式循环 %  95 

开式循环 %  35 

全厂汽水损失率 % 5 1.5 

综合利

用指标 
15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 10 
60（中西部地区） 

100（东部地区） 

脱硫石膏利用率 % 5 100 

污染物

排放指

标 

25 

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g/kWh 5 1.8 

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量 g/kWh 10 6.5 

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kg/kWh 5 1.0 

厂界噪声 dB(A) 5 ≤6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针对发电企业全厂清洁生产水平进行评定，企业包括不同类型

发电机组时，分别确定指标，按全年发电量加权平均； 

3 企业综合利用厂用电不在机组能耗范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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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火电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国

家、行业重

点鼓励发展

清洁生产技

术的符合性 

45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机组关停 1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

属二级指标，凡达

到或本身设计已经

优于指标的按其指

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

（3）所属各二级指

标，如能按要求执

行的，则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 

20 万机组及早期 30 万机组汽机通流

部分完成改造 
5 

采用节油点火技术 5 

泵与风机容量匹配及变速改造 5 

有完善的运行监测装置 5 

开展二氧化硫治理 5 

采用低氮氧化物燃烧方式 5 

全厂污水处理及回用 5 

（2）清洁生

产管理 
30 

开展燃料平衡、热平衡、电能平衡、

水平衡测试 
15 

开展煤质源头控制 5 

开展全面清洁生产审核 10 

（3）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

规的符合性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5 

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4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据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在计算各项二级指标的评分时，应根据定量评价指标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

公式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1）计算： 

oi

xi
i

S

S
S  ………………………………（1） 

对逆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2）计算： 

xi

oi
i

S

S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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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

右，但当其实际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较大，

计算结果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的影响，需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Si 值计算结果在 1.2

以下时取计算值，大于或等于 1.2 时 Si 值取 1.2。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3）计算： 





n

i

ii KSP
1

1 ………………………………（3）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由于企业因自身统计原因值所造成的缺项，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4）计算：  





n

i

iFP
1

2 ………………………………（4）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火电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权重（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各

占 70%、30％）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9 

价指数按式（5）计算： 

21 3.07.0 PPP  ………………………………（5）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4.4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火电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

企业。 

根据我国目前火电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3。 

表 3  火电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5 

清洁生产企业 80≤P＜95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

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

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

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

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

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供电煤耗 

火电厂向厂外供出 1 千瓦时电能所耗用的标准煤量。 

)(

kg
kgec

kWh
kWh

厂供电量

）发电标准煤量（
）／供电标准煤耗（   

（2）热电比 

热电厂供热量占全厂发电、供热总耗用热量的份额，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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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比（%）＝ x100%
GJ

GJ

）总热量（全厂发电、供热所用的

）全厂供热量（
 

（3）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计算公式为： 

)(

kg
kg

kWh
kWh

年发电量

）企业年新鲜水消耗量（
）／单位发电耗水量（   

（4）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的比，计算公式

为： 

x100%
)m3()m3(

)m3(
%

＋重复利用水量补充新鲜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5）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火电厂粉煤灰年利用量与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x100%
t

t

）年粉煤灰产生量（

）年粉煤灰利用量（
 

（6）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 

火电厂脱硫石膏年利用量与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 x100%
t

t

）年脱硫石膏产生量（

）年脱硫石膏利用量（
 

（7）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的烟尘量，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g/kWh）＝
kWh)年发电量（

）年排放烟尘量（g
 

（8）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的二氧化硫量，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量（g/kWh）＝
kWh)年发电量（

）年排放二氧化硫量（g
 

（9）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废水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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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kg/kWh）＝
kWh)年发电量（

）年废水排放量（kg
 


